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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

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公告

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许松山先生与许日山先生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签署的《一致

行动人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将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到期。原协议签署

后双方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，未发生违反原协议的情形。

基于对公司长远发展的信心，为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，保证公司

经营决策的高效、统一，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许松山先生与许日山先生续签

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后，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仍为许松山先生和许日山，未发生变化，本次续签不

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。

一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背景情况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许松山先生和许日山先生于 2020 年 3

月 31 日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鉴于原协议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到期，为

保障公司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提高公司经营、决策的效率，经充分沟通协商，许松

山先生和许日山先生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

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年，有效期满，各方如无异议，自动延期 5年。除此之外，

主要内容与原协议保持一致。

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许松山先生和许日山先生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

一致行动人，持有公司股份 65,822,68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3.9991%，其中，

许松山先生为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持有公司股份 36,496,73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

本的 13.3068%；许日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,325,95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0.6923%。

二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为明确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的权利义务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协议双方应当在行使诺思兰德股东权利，特别是提案权、表决权时，

应事先与另一方协商一致。如双方均为诺思兰德的董事时，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

程中应当确保一致行动，行使相应董事权利。

第二条 双方同意，任一方如需委托他人出席董事会/股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

的，只能委托本协议的另一方作为其代理人，并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原则在

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入董事会/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、反对或

弃权的指示。

第三条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就本协议所述事项互为一致行动人，承

诺将严格遵守和履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一致行动人的

义务和责任。

第四条 双方同意，在董事会/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双方意见发生分歧且经协

商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，最终应以甲方（甲方为许松山）意见为准。

第五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限为 5年，本协议有效期满，

各方如无异议，自动延期 5年。

第六条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约定，或者未能按照约定履行

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时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赔偿

责任；

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诺思兰德持一份，每份均有相同

的法律效力。

三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

协议签订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，仍为许松山先生和许

日山先生，本次续签事宜有利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有利于保持公司重大事

项决策的一致性，有助于提升经营决策效率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

财务独立、资产完整产生不良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3 月 24 日


